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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說帖暴露我國國家安全體制的盲點與脆弱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董立文博士 

 

    服貿協定的核心問題是中資入台，中資入台可以光明正大，也可以以合資、

假外資或假台資的名義進入。在中國，經濟要服從政治、企業要服從黨的領導，

在統一大業的要求下，中資會像水銀洩地一樣，無孔不入。這個時候比較的是雙

方政府的國內管治能力及國際監控能力，顯然的，在這兩個方面能力，中國都優

於台灣。 

    維護國家安全是政府的職責與人民的託付。中資入台直接影響我國的國家安

全，這是無庸置疑的事情，最近一段時間，台灣各個產業業者、學者專家與媒體

對此多有疑慮，馬政府（以經濟部為主）對這個問題也多有回應，但是，經濟部

的回應與說明，恰恰暴露我國國家安全體制的盲點與脆弱，茲分以下四點說明： 

 

一、 兩岸體制矛盾，行政部門不知何為中共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最大特點在於，其對外投資活動大多由

中央企業或國有企業主導，中國政府對其海外投資活動的涉入程度甚深，而這也

是各國政府在面對陸資時感到憂慮的主要原因。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而言，中國國務院發布的「大陸企業赴台灣投資事項通

知」，中國企業「不得危害國家安全及統一」，中國企業若不去實踐統一使命，還

要接受中國商務院的監督檢查與處罰。2008年 12月北京〈國家發展改革委，國

務院台辦關於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專案管理有關規定的通知〉，通知規定大

陸投資主體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 是在大陸依法註冊、經營的企業法人；2. 具

備投資所申報專案的資金、行業背景、技術和管理實力；3. 有利於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不危害國家安全、統一。 

    而依據我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規定，陸資來臺的申請案倘

在「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者，政府得禁止其投資。

僅就雙方的法律規範而言，我國就必須禁止所有的中資入台。因此現在開放中資

入台的前提就有問題，要不就是假裝不知道中資的政治使命，要不就是有把握讓

中資不要執行他的政治使命，無論是哪一種，都暴露出不知何為中共的盲點，以

及模糊化我國法律的脆弱。 

    在經濟部新聞稿「服貿協議穩健開放，政府未忘記國家安全」中，有這麼一

段經典笑話「只要涉及國安疑慮者，不會納入開放，商業利益不會凌駕國家利益。

陸方雖然沒有開放出版業，但針對涉及意識形態之業別，也在我方要求下逐步解

除限制、漸進開放，包括印刷和涉及電信行業之網路購物平臺」。事實是，只要

開放就會涉及國安疑慮，更別提，明明知道「涉及意識形態之業別」，也認為中

共會「逐步解除限制、漸進開放，包括印刷和涉及電信行業之網路購物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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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真如此，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下台之日。 

 

二、 行政部門不知何為國家安全 

    經濟部新聞稿「服貿協議穩健開放，政府未忘記國家安全」與「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答客問 」（擷取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站）所反映出來的嚴重問題之二，

是用協議條文來解釋國家安全，而非就我國國安法律與政策、實質與操作來理解

國家安全，若國家安全可以用協議（或條約）來保障，哪麼世界早就和平了。相

反的，因為與外國簽了協議（或條約）而相信它，卻因此而亡國的實例倒不少。 

    因篇幅限制，本文僅討論用協議條文來解釋國家安全的荒謬，經濟部的說明

稿漏洞太多，隨手舉例如下，「經濟部強調，服貿協易不影響民主自由和國家安

全，我方沒有開放出版業等涉及言論自由的產業，至於資訊服務業及第二類電信

事業特殊業務，皆經過主管機關慎密評估，不致影響國家安全才納入開放項目。」 

    基本上，這段話的每一句話都不成立，把這些話放在一起就不知所云了，譬

如，「服貿協易不影響民主自由和國家安全」，所有的國家簽服貿協易都會評估其

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我方沒有開放出版業等涉及言論自由的產業」，事實上不就

開放了出版業的通路？「皆經過主管機關慎密評估，不致影響國家安全才納入開

放項目」，關於主管機關慎密評估的問題，這句話待一會再討論。經典的語句是

「演出場所經營不得違反我國言論自由的社會核心價值，如發生刻意排斥我表演

團隊申請情事，將依據政府相關法規規定」，試想，誰會刻意用違反言論自由的

理由來排斥表演團隊的演出，當然是用商業理由、廣告制裁等合法手段來抵制，

這就是中共在海外對付法輪功、民運團體與蘋果日報等異議團體的常用方式。說

這些話的人不但不了解國家安全的性質，更不了解中共。 

    其實，無論是經濟部新聞稿、「兩岸服貿協議不影響國家安全」（針對郝明義

服貿不能忘記國家安全一文的澄清說明）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答客問 」，這三

篇的重點都是政府會慎密評估與嚴加把關。例如，「防禦條款：針對陸資投資申

請案，均對投資人相關背景進行事前查核，投資人如為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

軍事目的之企業者，主管機關將限制其來臺投資」。此外，馬政府喜歡舉過去的

例子來證明，「政府自 98年 6月陸續開放陸資來臺投資以來，均在嚴謹的審核機

制下進行審查，為國家安全把關」。此處也舉兩例說明，過去開放中資所發生的

重大危害國安的案例，都凸顯了相關單位沒有也無法「事前慎密評估與事後嚴加

把關」，反而是依賴公民社會的力量來完成的。 

    2010年 1月 8日和 11日，經濟部國貿局透過限制性招標方式，將「個人電

腦隔離作業防護專案」、「九九年經濟部駐外單位電子檔案管控專案」兩項標案，

交給鼎新電腦承攬。但 1月 27日，經濟部投審會通過核准鼎新電腦變更為中資

身份，政府卻沒有補救措施，違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八條禁

止中資投資的規定，嚴重危及國家資訊安全。 

    鼎新電腦原來是上市公司，2007年 12月與鼎華投資合併後，隨即撤銷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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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2008年宣佈與中國神州數碼透過股權轉換方式，成立鼎捷集團控股公司。

而神州數碼是從中國最大的電腦廠商聯想集團分割出來的中共官方扶植重點企

業，神州數碼同時也公開在自己的網站上指出，已經和全國最高軍事學府的中國

解放軍國防大學正式展開合作。其次，同年還發生香港博智金控與中策集團意欲

購併台灣最大壽險公司的南山人壽案（當時保險業尚未開放中資）。 

    這兩大被否決的案例，都不是由政府預先慎密評估與主動嚴加把關的結果，

反而是由在野黨立委質詢，民間團體提證據證明與媒體監督的結果，這些過程證

明中資來台投資辦法出現了嚴重漏洞，確實存在高度風險，事前沒有有效防範具

體說明了：若缺乏必要的監督，官僚體系一旦稍有疏失，或是中共有目的的化整

為零以意圖規避，都將影響人民切身權益甚鉅。 

    全球化時代的商業交易是非常複雜與多樣的，於是，我們要提問： 

1. 為什麼只列「投資人如為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企業者，主管

機關將限制其來臺投資」，卻將中共黨、政、特務部門排除在外？難道是告訴

我們，中共解放軍不受黨政部門的領導與命令？ 

2. 「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企業」有哪些？它們有哪些子公司、

孫公司與分公司，如果沒有清楚的掌握與列舉，政府與民間企業怎麼知道標

準何在而判斷行或不行？這應該是「政府慎密評估」早該做好的事項吧！ 

3. 如何解釋與「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企業」有合資、入股、参

股、逆向收購、戰略合作或策略聯盟等多種商業交易形式，這些狀況該怎麼

辦？ 

 

三、 大規模與多領域的開放，已經超過我國國安系統的負荷 

    二○○八年中國人士來台僅二十八．九萬人次，二○一二年中國人士以

各種名義來台已高達兩百五十三．七萬人次，國安局才一千五百多人力，根

本難以對來台從事「情蒐任務」的中國人士進行有效監控。國安局長蔡得勝

曾在立院表示，現在「到處都有不該來的人」。 

    事實上，我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已經處於到處拉警報的狀態，例如，中國

的服務產業已發展出新的高度的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產業模式。就以它在台

灣的旅遊業而言，它投資飯店、交通、旅館、餐廳、賣場，整合台灣的土產

商家，刷卡是刷銀聯卡，再加上上游的航空公司，成為「一條龍」垂直整合

商業模式，給我國觀光業者造成巨大壓力。假如這種模式進入台灣的服務經

濟體系，這就是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因為，2011年度我國整體服務

業名目 GDP約新台幣 9.4兆元，占 GDP的比重達 68.8%。 

     

此外，維基解密網站公布一份二○○七年三月九日美國在台協會密電指出，

中共出口大量屬於「禁止化學武器」（ＣＷＣ）的第二類管制品的原料到台

灣，中共已是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需化學原料的唯一提供者，且中國以輸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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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屬「國內運輸」為由，非「出口」，聲稱不違反ＣＷＣ規定。這些原料大

多用在半導體、特殊玻璃與發光二極體的生產，由於缺乏外部監控，台灣可

能成為發展生化武器的潛在國家，中共壟斷原料供應，將嚴重威脅美國日後

取得台灣高科技產品。政府應該要確實掌握原料流向，開誠布公台灣到底進

口多少中國化料？這些化料在台灣扮演什麼角色？ 

 

四、 美國案例 

    隨著美中兩國的交流層面越來越廣泛與密切，美國總統簽署「2007年外國

投資與國家安全法」，隨後財政部公佈「關於外國法人收購、兼併和接管的條例」

作為實施細則，這些法令都在確保美國與外國經貿交流（特別是中國）時，不致

損害或威脅到國家安全。 

    「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改組了「外國投資委員會」並擴大其權

限，其審查程序是由委員會先進行 30天的審查，確定交易是否危害國家安全，

如不能確定，則可基於以下原因進行 45天的調查，包括：第一，交易威脅國家

安全，且此種威脅未在 30天的審查期之前或之內得到減輕；第二，交易受外國

政府控制；第三，交易使外資控制重要基礎設施，外國投資委員會認為其威脅國

家安全且此種威脅未能減輕；第四，負責審查的主要部門認為需要採取此種調查

並得到外國投資委員會認可。 

    考慮到經貿交易的多變化與複雜度，該法律還規定，即使通過審查，該委員

會還可根據不同的後續狀況重新審查。顯然的，美國的這些法制規定清楚並有效

的保護其科技發展不被外國竊取，保證其國家重大基本設施不受外國控制，亦保

障其經濟發展自主權不受外國影響。 

     美國極嚴格的拒絕多宗中國公司的購併案，即便如此，過去兩年在美國還

是爆發了多起在美上市中資公司的審計詐欺案、google退出中國案與中國網軍

攻擊案等危及國家安全的重大案例。 

五、 建議事項 

1. 若按現行制度係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掌理審核之責，觀察其委員組

成，包括相關部會副首長，以及北、高兩市建設局長任之，並無國家安

全單位派員參與。投審會應該納入國家安全單位。 

2. 比照各國制度，針對涉及國家安全產業，例如這次服貿協議開放的運輸、

電腦資訊、第二類電信、醫療及金融等，進行特殊立法進一步明確規範

其投資範圍與程序，以利積極管理的開放。 

3. 投審會核准涉及國安之相關產業，應召開公聽會審查，立法部門則應要

求在中資來台許可辦法中明訂相關規模或金額必須採公聽會程序。 

4. 修改中資來台許可辦法，強制中資企業必須公開其股權結構、財務與業

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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